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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糾 正 案 文糾 正 案 文糾 正 案 文   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行 政 院 。 

貳 、 案   由 ： 為 行 政 院 所 屬 各 機 關 政 府 捐 助 之 財 團 法 人 普 遍 缺 乏 設 立 之 法 源 依 據 ， 長 期

以 來 成 為 監 督 管 理 上 之 灰 色 地 帶 ； 財 團 法 人 營 運 計 畫 書 及 預 算 書 之 編 列 多

未 經 確 實 監 督 ， 各 部 會 例 行 性 檢 查 徒 具 形 式 意 義 ， 而 缺 乏 督 導 改 進 之 積 極

功 能 ； 財 團 法 人 董 事 長 及 執 行 長 之 任 用 ， 多 淪 為 酬 庸 與 安 排 行 政 機 關 高 官

退 休 轉 任 ， 薪 資 待 遇 漫 無 標 準 且 普 遍 有 過 高 現 象 ， 部 分 且 有 支 領 兩 份 薪 資

情 況 ； 以 上 均 有 不 當 ， 爰 予 提 案 糾 正 乙 案 。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

一 、 行 政 院 所 屬 機 關 捐 助 之 財 團 法 人 普 遍 缺 乏 設 立 之 法 源 依 據 ， 且 實 務 上 另 依 民 法 登 記 為

財 團 法 人 ， 屬 於 私 法 人 ， 造 成 公 私 不 分 ， 屬 性 不 明 ， 長 期 以 來 並 成 為 監 督 管 理 上 之 灰

色 地 帶 ， 確 有 未 當 。 

( 一) 政 府 為 達 成 特 定 之 行 政 目 的 ， 須 增 加 人 力 及 經 費 ， 甚 至 需 新 設 機 關 ， 因 相 關 人 事 進

用 、 預 算 編 列 與 執 行 ， 均 須 循 一 定 程 序 審 查 通 過 ， 送 行 政 院 審 查 通 過 再 轉 請 立 法 院

審 議 ， 其 間 程 序 冗 長 ， 固 行 政 機 關 多 有 便 宜 行 事 、 直 接 設 置 財 團 法 人 代 公 權 力 運 作

該 等 業 務 ， 一 方 面 可 不 受 公 務 人 員 任 用 規 定 之 限 制 ， 另 方 面 可 規 避 國 會 的 預 算 監 督 ，

此 不 僅 較 具 獨 立 性 ， 且 於 實 務 運 作 時 更 具 彈 性 ， 惟 其 規 避 國 會 監 督 、 欠 缺 主 計 及 審

計 稽 核 ， 行 政 機 關 之 例 行 監 督 僅 著 重 程 序 之 完 備 ， 而 未 實 地 深 入 查 核 ， 因 此 難 以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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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 管 理 及 監 督 ， 向 為 社 會 輿 論 及 學 者 專 家 所 詬 病 。 目 前 政 府 捐 助 之 財 團 法 人 除 少 數

以 設 置 條 例 為 其 成 立 之 法 源 依 據 ， 絕 大 多 數 僅 憑 一 紙 由 相 關 機 關 會 銜 發 布 之 行 政 命

令 即 可 成 立 ， 不 必 經 過 冗 長 之 立 法 程 序 ， 惟 不 論 其 成 立 之 依 據 係 依 法 律 或 行 政 命 令 ，

不 論 其 設 置 有 無 送 經 立 法 院 審 議 ， 皆 另 依 民 法 向 地 方 法 院 辦 理 法 人 登 記 為 財 團 法

人 ， 造 成 監 督 管 理 上 之 灰 色 地 帶 。 政 府 機 關 之 捐 助 行 為 係 依 據 民 法 有 關 財 團 法 人 規

定 辦 理 ， 乍 看 似 屬 於 民 間 組 織 型 態 ， 公 權 力 不 宜 介 入 過 深 ， 但 事 實 上 該 等 財 團 法 人 ，

無 論 在 經 費 來 源 、 董 監 事 之 聘 任 、 業 務 人 員 進 用 ， 處 處 皆 見 政 府 介 入 之 痕 跡 。 例 如

財 團 法 人 國 家 衛 生 研 究 院 係 於 八 十 四 年 六 月 依 「 財 團 法 人 國 家 衛 生 研 究 院 設 置 條 例 」

成 立 ， 基 金 額 度 二 十 五 億 元 ， 全 由 中 央 政 府 分 年 捐 助 ， 該 條 例 第 二 條 規 定 為 財 團 法

人 ， 依 現 行 法 律 應 為 私 法 人 ， 惟 條 例 第 七 條 規 定 聘 任 董 事 由 行 政 院 長 聘 任 ， 第 十 五

條 規 定 年 度 開 始 前 工 作 計 畫 及 收 支 預 算 、 年 終 工 作 成 果 及 收 支 決 算 ， 須 陳 報 主 管 機

關 ， 再 轉 送 立 法 院 審 查 。 另 如 中 華 經 濟 研 究 院 及 工 業 技 術 研 究 院 之 情 形 亦 相 類 似 。

再 如 財 團 法 人 海 峽 交 流 基 金 會 ， 該 基 金 會 係 由 陸 委 會 於 八 十 年 捐 助 成 立 ， 所 執 行 之

業 務 係 協 調 處 理 台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人 民 往 來 有 關 事 務 ， 該 基 金 會 組 織 章 程 第 三 條 規

定 接 受 政 府 委 託 處 理 大 陸 事 務 ， 爰 因 兩 岸 民 間 交 流 範 圍 日 益 擴 大 ， 所 衍 生 諸 多 問 題 ，

政 府 不 宜 直 接 介 入 處 理 ， 故 必 須 由 一 民 間 中 介 團 體 代 為 辦 理 ， 該 基 金 會 捐 助 章 程 雖

定 位 為 財 團 法 人 ， 惟 所 涉 及 之 事 務 係 屬 公 權 力 行 使 之 範 圍 ， 且 該 基 金 會 之 人 員 若 具

公 務 員 資 格 者 ， 回 任 時 其 工 作 年 資 可 以 併 計 ， 顯 示 其 確 具 公 領 域 之 行 政 性 質 。 我 國

為 大 陸 法 系 國 家 ， 屬 於 私 法 之 爭 訟 以 民 事 訴 訟 程 序 解 決 ， 屬 於 公 法 爭 訟 則 由 行 政 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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訟 或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解 決 ， 而 此 具 有 公 領 域 屬 性 之 財 團 法 人 之 員 工 依 據 職 務 行 使 之 權

力 行 為 ， 如 侵 害 人 民 權 利 或 和 人 民 發 生 糾 紛 ， 受 害 人 可 申 請 國 家 賠 償 ； 而 其 所 屬 成

員 ， 尚 有 成 立 瀆 職 、 偽 造 公 文 書 等 罪 之 可 能 ， 其 定 位 混 淆 不 清 ， 於 此 可 見 。 準 此 ，

「 依 公 法 設 立 或 行 政 授 權 成 立 、 賦 有 公 法 行 政 之 目 的 」 之 財 團 法 人 ， 宜 有 堅 強 之 法

源 依 據 ， 且 因 其 資 金 來 源 係 由 國 庫 所 提 供 ， 也 必 須 接 受 主 管 機 關 及 民 意 機 關 監 督 ，

始 符 民 主 法 治 基 本 精 神 。    

( 二) 以 本 案 調 查 為 例 ， 九 十 二 家 由 中 央 各 部 會 捐 助 成 立 之 財 團 法 人 ， 成 立 時 捐 助 金 額 合

計 八 六 四 億 餘 元 ， 且 以 接 受 政 府 補 助 或 委 託 辦 理 相 關 業 務 收 取 之 費 用 ， 做 為 維 持 財

團 法 人 運 作 之 主 要 資 金 來 源 ， 上 開 財 團 法 人 於 九 十 一 年 度 ， 接 受 政 府 補 助 或 委 託 金

額 高 達 三 五 七 億 餘 元 ， 其 中 以 經 濟 部 所 屬 二 十 六 家 財 團 法 人 接 受 補 助 或 委 託 金 額 二

二 五 億 餘 元 為 最 多 ， 其 次 為 國 防 部 （ 戒 嚴 時 期 不 當 叛 亂 暨 匪 謀 審 判 案 件 補 償 基 金 會

一 家 ） 五 ○ ． 八 億 元 ， 衛 生 署 （ 國 家 衛 生 研 究 院 、 醫 藥 品 查 驗 中 心 等 五 家 ） 及 新 聞

局 （ 公 共 電 視 文 化 事 業 基 金 會 、 中 央 廣 播 電 台 等 五 家 ） 分 別 以 二 七 ． 六 億 元 及 一 四 ．

六 億 元 居 第 三 、 四 。 而 上 開 九 十 二 家 財 團 法 人 依 法 律 規 定 而 設 置 者 僅 有 十 一 家 （ 分

屬 六 個 單 位 ） ， 分 別 為 ： 福 建 更 生 保 護 會 、 犯 罪 被 害 人 保 護 協 會 、 中 華 經 濟 研 究 院 、

工 業 技 術 研 究 院 、 國 家 實 驗 研 究 院 、 國 家 同 步 輻 射 研 究 中 心 、 國 家 文 化 藝 術 基 金 會 、

中 央 廣 播 電 台 、 公 共 電 視 文 化 事 業 基 金 會 、 中 央 通 訊 社 ） 及 國 家 衛 生 研 究 院 ； 其 餘

八 十 一 個 財 團 法 人 僅 依 各 部 會 之 需 要 而 設 置 ， 並 無 法 源 依 據 ， 而 由 各 部 會 依 自 訂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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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 督 準 則 自 行 管 控 、 監 視 及 督 導 ； 且 各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訂 定 之 財 團 法 人 監 督 規 章 ，

有 稱 「 監 督 準 則 」 （ 內 政 部 、 交 通 部 、 農 委 會 ） 、 有 稱 「 管 理 辦 法 或 監 督 辦 法 」 （ 法

務 部 ） 、 有 稱 「 查 核 要 點 」 （ 國 防 部 ） 、 有 稱 「 監 督 要 點 」 （ 經 濟 部 、 蒙 藏 委 員 會 、

新 聞 局 ） ， 名 稱 不 一 ， 且 多 係 未 經 法 律 授 權 的 職 權 命 令 ， 與 依 法 行 政 及 法 律 保 留 原

則 不 符 。    

( 三) 如 依 財 團 法 人 成 立 時 期 分 析 ， 在 七 十 年 以 前 ， 僅 設 置 十 七 家 財 團 法 人 ， 七 十 年 至 七

十 九 年 之 間 共 成 立 二 十 家 ， 八 十 年 迄 九 十 二 年 底 則 成 立 五 十 五 家 之 多 ， 顯 示 近 年 來

各 部 會 基 於 不 同 原 因 ， 常 傾 向 於 以 設 立 財 團 法 人 的 方 式 來 解 決 或 規 避 監 督 ， 致 使 政

府 捐 助 成 立 之 財 團 法 人 數 目 迅 速 增 加 ， 但 又 缺 乏 一 致 性 的 管 理 規 範 ， 在 規 範 不 明 、

管 理 鬆 散 的 情 況 下 ， 給 與 外 界 負 面 印 象 。    

( 四) 綜 上 ， 政 府 捐 助 之 財 團 法 人 普 遍 缺 乏 設 立 之 法 源 依 據 ， 且 實 務 上 另 依 民 法 登 記 為 財

團 法 人 ， 造 成 公 私 不 分 ， 屬 性 不 明 ， 政 府 長 期 以 來 ， 均 以 民 法 作 為 具 有 公 法 人 性 質

之 財 團 法 人 監 督 主 要 依 據 ， 易 造 成 政 府 監 督 管 理 之 漏 洞 ， 行 政 院 宜 儘 速 釐 清 財 團 法

人 屬 性 ， 而 財 團 法 人 應 於 確 有 必 要 時 始 予 設 置 ， 且 應 有 相 關 法 律 依 據 ， 不 宜 任 令 行

政 機 關 逕 依 職 權 設 置 ， 以 免 衍 生 管 理 不 當 及 利 益 輸 送 之 疑 慮 。    

二 、 行 政 院 所 屬 機 關 捐 助 之 財 團 法 人 其 營 運 計 畫 書 及 預 算 書 之 編 列 多 未 經 民 意 機 關 及 主

計 、 審 計 機 關 確 實 監 督 ， 各 部 會 例 行 性 檢 查 亦 僅 聊 備 一 格 ， 徒 具 形 式 意 義 ， 而 缺 乏 督

導 改 進 之 積 極 功 能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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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一) 關 於 政 府 捐 助 財 團 法 人 業 務 之 監 督 與 財 務 之 稽 核 ， 按 民 法 第 三 十 二 條 前 段 規 定 ： 「 受

設 立 許 可 之 法 人 ， 其 業 務 屬 於 主 管 機 關 監 督 。 」 惟 依 審 計 法 第 二 條 及 七 十 九 條 規 定 ，

各 機 關 捐 助 財 團 法 人 設 立 基 金 是 否 完 成 撥 付 ， 及 捐 助 財 團 法 人 運 作 研 究 案 件 等 經 費

執 行 ， 皆 為 審 計 職 權 行 使 對 象 。 另 依 預 算 法 第 四 十 一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： 「 政 府 捐 助 之

財 團 法 人 ， 每 年 應 由 各 該 主 管 機 關 就 以 前 年 度 投 資 或 捐 助 之 效 益 評 估 ， 併 入 決 算 辦

理 」 ， 故 投 資 或 捐 助 之 效 益 評 估 ， 係 屬 各 該 主 管 機 關 權 責 ， 審 計 機 關 係 就 併 入 主 管

決 算 之 相 關 評 估 表 為 書 面 之 審 核 。 如 該 財 團 法 人 係 依 設 置 條 例 而 成 立 者 ， 決 算 經 監

察 院 交 審 計 部 審 核 者 ， 則 係 依 審 計 法 第 二 條 「 其 他 依 法 律 應 行 辦 理 之 審 計 事 項 規 定 ，

行 使 審 計 職 權 」 之 規 定 辦 理 。 故 由 政 府 捐 助 設 置 之 財 團 法 人 ， 原 則 上 係 由 出 資 主 管

機 關 負 責 監 督 其 預 算 執 行 情 形 ， 如 其 設 置 有 法 源 依 據 者 ， 則 可 視 個 案 由 審 計 部 進 行

審 計 事 項 之 稽 察 。 大 致 而 言 ， 政 府 捐 助 財 團 法 人 之 金 額 雖 然 為 數 鉅 大 ， 惟 因 其 法 人

屬 性 始 終 未 予 釐 清 ， 實 務 上 之 管 理 監 督 處 於 灰 色 地 帶 ， 不 論 出 資 捐 助 之 行 政 機 關 ，

甚 或 主 計 及 審 計 機 關 ， 對 其 預 算 編 列 及 使 用 、 營 運 狀 況 是 否 符 合 設 立 宗 旨 等 之 監 督

與 稽 察 ， 均 不 如 一 般 政 府 機 關 嚴 謹 ； 如 九 十 年 度 至 九 十 二 年 度 之 間 ， 於 辦 理 中 央 各

機 關 財 務 效 能 之 考 核 時 ， 僅 對 其 中 八 個 財 團 法 人 出 具 審 核 意 見 ， 其 餘 八 十 四 個 財 團

法 人 僅 由 所 屬 機 關 進 行 例 行 性 考 核 。 各 部 會 對 於 所 屬 財 團 法 人 年 度 營 運 計 畫 書 、 預

算 及 決 算 之 審 議 與 報 核 ， 如 係 依 法 律 設 置 之 財 團 法 人 ， 其 年 度 計 畫 、 預 算 編 列 及 審

查 須 依 設 置 條 例 規 定 ，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後 陳 報 部 會 審 查 後 轉 陳 行 政 院 轉 送 立 法 院 ； 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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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 依 法 律 而 設 立 之 財 團 法 人 ， 其 預 算 編 列 、 營 運 及 資 金 運 用 計 畫 書 ， 是 否 需 轉 陳 行

政 院 再 轉 送 立 法 院 備 查 ， 各 部 會 處 理 方 式 甚 有 歧 異 ， 以 本 次 調 查 十 八 個 機 關 而 言 ，

逐 級 層 報 部 （ 會 ） 、 行 政 院 後 ， 再 送 立 法 院 審 核 者 計 有 財 政 部 、 教 育 部 、 經 濟 部 、

交 通 部 、 陸 委 會 等 五 個 單 位 ； 逐 級 層 報 部 （ 會 ） 、 行 政 院 後 ， 部 分 有 送 立 法 院 ， 部

分 則 未 送 立 法 院 者 計 有 外 交 部 、 新 聞 局 二 個 單 位 ； 僅 報 部 （ 會 ） 、 行 政 院 ， 但 未 送

立 法 院 審 核 者 計 有 國 防 部 、 原 能 會 、 文 建 會 、 國 科 會 等 四 個 單 位 ； 僅 報 部 （ 會 ） 備

查 ， 未 送 行 政 院 ， 亦 未 送 立 法 院 者 計 有 內 政 部 、 法 務 部 、 蒙 藏 委 員 會 、 環 保 署 、 農

委 會 、 退 輔 會 、 衛 生 署 等 七 個 單 位 。 各 部 會 所 屬 之 財 團 法 人 營 運 經 費 多 來 自 國 庫 之

挹 注 ， 政 府 捐 助 成 立 之 款 項 、 年 度 接 受 政 府 委 辦 及 補 助 經 費 ， 動 輒 以 百 億 計 ， 其 預

算 編 列 及 經 費 使 用 自 應 由 主 計 、 審 計 機 關 確 實 管 考 稽 核 ， 並 接 受 國 會 監 督 ； 惟 因 各

部 會 自 訂 之 監 督 規 章 欠 缺 一 致 性 之 規 範 ， 逾 半 數 部 會 未 將 所 屬 財 團 法 人 營 運 計 畫 書

及 預 決 算 書 層 報 行 政 院 及 立 法 院 ， 有 欠 允 當 。 

( 二) 在 平 時 之 督 導 考 核 方 面 ， 各 行 政 機 關 限 於 人 力 有 限 ， 對 於 財 團 法 人 之 監 督 僅 著 重 形

式 審 查 ， 對 各 財 團 法 人 層 報 之 各 項 表 報 進 行 書 面 審 查 ， 缺 乏 積 極 有 效 之 導 正 與 管 理 ，

既 未 實 地 深 入 查 核 營 運 狀 況 ， 亦 未 定 期 評 鑑 是 否 有 繼 續 存 在 之 價 值 。 對 所 屬 各 財 團

法 人 每 年 皆 定 期 前 往 實 地 查 核 一 次 以 上 者 ， 計 有 國 防 部 、 財 政 部 、 法 務 部 、 經 濟 部 、

環 保 署 、 國 科 會 等 ， 對 部 分 財 團 法 人 實 地 查 核 者 有 農 委 會 （ 所 屬 八 個 財 團 法 人 ， 僅

有 一 個 未 辦 理 實 地 查 訪 ） 、 內 政 部 （ 所 屬 九 個 財 團 法 人 ， 七 個 未 辦 理 例 行 性 檢 查 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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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 地 查 訪 ） 、 外 交 部 （ 所 屬 三 個 財 團 法 人 ， 僅 對 國 際 合 作 發 展 基 金 會 二 年 查 核 一 次 ） 、

教 育 部 （ 所 屬 十 四 個 財 團 法 人 ， 僅 對 大 學 人 學 考 試 中 心 基 金 會 每 年 例 行 檢 查 一 次 ） 、

交 通 部 （ 所 屬 六 個 財 團 法 人 ， 二 個 未 辦 理 例 行 性 檢 查 及 實 地 查 訪 ） ； 從 未 進 行 實 地

查 核 者 計 有 蒙 藏 委 員 會 、 退 輔 會 （ 僅 前 往 巡 視 、 協 調 業 務 ） 、 原 能 會 、 文 建 會 、 新

聞 局 、 陸 委 會 、 衛 生 署 等 。 

( 三) 政 府 出 資 設 立 之 財 團 法 人 在 組 織 上 雖 已 獨 立 ， 但 在 運 作 經 費 上 卻 繼 續 與 所 屬 行 政 機

關 保 有 密 切 關 係 ， 亦 即 政 府 部 門 透 過 每 年 編 列 預 算 直 接 捐 助 的 方 式 提 供 財 團 法 人 營

運 資 金 ， 或 透 過 委 託 案 的 方 式 ， 委 託 該 等 財 團 法 人 從 事 特 定 之 研 究 或 技 術 開 發 等 等 ，

尤 其 委 託 之 金 額 全 年 可 達 數 百 億 元 之 鉅 。 由 於 中 央 政 府 機 關 預 算 來 源 須 經 過 立 法 院

三 讀 通 過 ， 負 責 審 查 預 算 之 國 會 即 有 權 責 對 此 類 財 團 法 人 進 行 合 法 監 督 ， 審 查 其 業

務 計 畫 之 合 理 性 ， 以 及 經 費 支 出 之 必 要 性 ， 防 止 浪 費 或 無 效 率 之 情 形 發 生 ； 或 透 過

質 詢 出 資 機 關 之 方 式 ， 來 進 行 國 會 監 督 ， 並 不 因 該 財 團 法 人 在 形 式 上 為 民 法 之 私 法

人 ， 即 可 免 於 國 會 之 監 督 ， 以 及 審 計 、 主 計 機 關 之 稽 核 。 惟 長 期 以 來 ， 各 部 會 所 屬

財 團 法 人 營 運 計 畫 書 及 預 算 書 之 編 列 多 未 經 民 意 機 關 及 主 計 、 審 計 機 關 確 實 監 督 ，

各 機 關 例 行 性 檢 查 亦 僅 聊 備 一 格 ， 徒 具 形 式 意 義 ， 而 缺 乏 督 導 改 進 之 積 極 功 能 ， 甚

至 有 出 資 後 即 未 聞 不 問 ， 從 未 辦 理 例 行 性 檢 查 及 實 地 查 訪 ， 均 有 不 當 。    

三 、 行 政 院 所 屬 機 關 捐 助 之 財 團 法 人 其 董 事 長 及 執 行 長 暨 員 工 之 任 用 ， 甚 多 淪 為 酬 庸 與 安

排 行 政 機 關 高 官 退 休 轉 任 者 ， 薪 資 待 遇 漫 無 標 準 且 普 遍 有 過 高 現 象 ， 部 分 且 有 支 領 兩



 八 

份 薪 資 情 況 ， 亟 待 建 立 制 度 、 嚴 予 導 正 。 

( 一) 依 行 政 機 關 之 說 明 ， 目 前 財 團 法 人 係 依 民 法 成 立 之 私 法 人 ， 其 職 務 非 屬 政 府 機 關 公

職 ， 其 人 事 進 用 及 支 薪 標 準 由 各 部 會 依 權 責 辦 理 ， 並 未 由 行 政 院 訂 定 統 一 規 範 ， 實

際 作 業 上 ， 係 由 各 部 會 依 自 行 訂 定 之 管 理 及 監 督 作 業 規 範 相 關 規 定 ， 專 任 董 事 長 、

執 行 首 長 之 薪 資 及 各 項 津 貼 、 獎 金 及 其 他 酬 勞 之 發 放 標 準 與 調 整 （ 如 為 兼 任 者 ， 以

不 支 薪 為 原 則 ） ， 經 提 請 董 事 會 通 過 後 送 部 （ 會 ） 備 查 ， 各 部 會 按 各 財 團 法 人 董 事

長 及 執 行 首 長 個 人 所 具 學 經 歷 及 同 業 間 薪 酬 等 因 素 ， 審 查 渠 等 薪 資 ， 如 有 不 合 理 之

處 ， 則 請 各 財 團 法 人 再 作 檢 討 。 惟 依 九 十 年 一 月 九 日 修 正 「 全 國 軍 公 教 員 工 待 遇 支

給 要 點 」 之 「 政 務 人 員 給 與 標 準 」 ， 中 央 政 府 各 部 部 長 及 其 相 當 職 務 每 月 支 領 月 俸

及 公 費 一 七 九 、 五 二 ○ 元 ， 行 政 、 司 法 、 考 試 、 監 察 四 院 院 長 每 月 支 領 月 俸 及 公 費

三 ○ 四 、 九 二 ○ 元 ； 而 各 部 會 所 屬 財 團 法 人 董 事 長 及 執 行 長 支 領 月 薪 超 過 部 長 級 待

遇 者 計 有 二 十 一 人 （ 經 濟 部 所 屬 財 團 法 人 占 十 四 人 ， 衛 生 署 、 交 通 部 及 新 聞 局 各 二

人 ， 陸 委 會 一 人 ） ， 其 中 有 五 人 較 院 長 級 待 遇 為 高 ， 月 支 薪 俸 最 高 者 達 到 六 十 一 萬

餘 元 （ 衛 生 署 所 屬 國 家 衛 生 研 究 院 院 長 ） ， 竟 為 院 長 級 待 遇 之 二 倍 ， 顯 示 財 團 法 人

董 事 長 或 執 行 長 薪 資 漫 無 標 準 ， 且 普 遍 有 過 高 現 象 。 而 支 薪 之 財 團 法 人 董 事 長 及 執

行 長 ， 先 前 經 歷 為 政 府 官 員 者 計 有 二 十 七 人 ， 且 多 為 負 責 監 督 該 財 團 法 人 之 行 政 機

關 高 階 人 員 退 休 或 卸 職 後 轉 任 ， 另 一 人 為 政 黨 要 職 轉 任 ； 該 二 十 八 人 支 領 月 薪 俸 在

三 十 萬 元 以 上 者 計 有 四 人 ， 在 二 十 萬 元 至 三 十 萬 元 之 間 者 計 有 二 人 ， 在 十 萬 元 至 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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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萬 元 之 間 者 計 有 十 八 人 ， 十 萬 元 以 下 者 計 有 四 人 。 另 觀 察 財 團 法 人 支 薪 之 專 任 董

事 長 及 執 行 長 所 支 領 之 薪 資 ， 除 了 經 濟 部 所 屬 「 車 輛 研 究 測 試 中 心 」 董 事 長 月 支 領

一 三 ○ 、 ○ ○ ○ 元 ， 少 於 總 經 理 月 支 領 一 七 五 、 ○ ○ ○ 元 之 外 ， 其 餘 支 薪 之 財 團 法

人 董 事 長 均 較 執 行 長 為 高 ， 惟 各 財 團 法 人 實 際 負 責 相 關 業 務 推 展 ， 多 為 執 行 長 而 非

董 事 長 ， 顯 見 財 團 法 人 董 事 長 與 執 行 長 之 間 薪 資 結 構 多 囿 於 傳 統 之 位 階 觀 念 ， 未 能

兼 顧 財 團 法 人 公 益 本 質 ， 並 充 分 考 量 負 責 人 之 實 際 付 出 ， 與 公 平 原 則 未 盡 相 符 。 

( 二) 以 財 團 法 人 最 多 的 經 濟 部 為 例 ， 曾 任 職 政 府 機 關 再 轉 任 財 團 法 人 擔 任 董 事 長 或 執 行

首 長 者 ， 董 事 長 部 分 計 有 十 三 人 ， 執 行 首 長 部 分 計 有 十 一 人 ； 其 中 僅 有 一 人 到 任 時

年 齡 超 過 六 十 五 歲 ， 其 餘 到 任 時 年 齡 皆 尚 未 屆 滿 應 退 休 年 齡 ； 另 有 三 人 為 政 府 機 關

人 員 退 休 後 支 領 月 退 休 金 再 任 財 團 法 人 董 事 長 （ 其 中 一 人 未 再 支 領 薪 給 ） ， 其 餘 四

十 九 位 董 事 長 及 執 行 首 長 均 未 在 政 府 機 關 支 領 月 退 休 金 。 而 退 休 軍 公 教 人 員 擔 任 財

團 法 人 相 關 職 務 方 面 ， 迄 九 十 三 年 四 月 底 ， 經 濟 部 監 督 之 財 團 法 人 中 ， 其 中 有 十 六

個 有 軍 公 教 退 休 人 員 擔 任 相 關 職 務 ， 合 計 七 十 四 人 ， 其 中 領 取 月 退 俸 者 四 十 七 人 ，

領 取 一 次 退 休 金 者 二 十 七 人 。 外 界 常 質 疑 政 府 部 門 廣 設 財 團 法 人 ， 其 重 要 考 量 之 一

即 為 可 安 排 捐 助 及 監 督 機 關 退 休 之 高 官 ， 轉 任 該 財 團 法 人 而 支 領 雙 份 薪 餉 ； 由 上 述

資 料 顯 示 ， 政 府 捐 助 財 團 法 人 卻 成 為 所 謂 「 退 休 高 官 之 養 老 院 」 ， 並 有 自 肥 之 虞 ，

相 關 傳 聞 並 非 子 虛 烏 有 ， 且 退 休 公 務 人 員 轉 任 財 團 法 人 ， 如 繼 續 支 領 由 政 府 編 列 預

算 支 給 之 退 休 金 ， 並 以 實 際 任 職 財 團 法 人 之 資 格 而 領 取 預 算 來 源 實 為 政 府 部 門 之 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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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報 酬 ， 無 異 一 人 雙 薪 ， 不 但 與 退 休 制 度 之 設 計 理 念 不 合 ， 也 造 成 政 府 資 源 浪 費 。 

( 三) 綜 上 ， 目 前 各 財 團 法 人 董 事 長 及 執 行 長 薪 俸 結 構 漫 無 標 準 且 普 遍 有 過 高 現 象 ， 行 政

院 宜 比 照 公 營 事 業 相 當 等 級 人 員 ， 建 立 一 套 適 用 於 所 有 財 團 法 人 首 長 及 各 級 職 員 俸

給 制 度 ， 如 有 政 策 需 要 ， 需 提 高 待 遇 以 吸 引 特 殊 專 才 ， 亦 應 有 一 定 之 規 範 與 標 準 ，

不 宜 漫 無 限 制 。 而 董 事 長 與 執 行 長 之 間 支 薪 情 形 ， 係 比 照 援 引 公 務 體 系 官 階 與 薪 資

成 正 比 之 敘 薪 方 式 ， 未 能 考 量 工 作 任 務 之 簡 繁 程 度 及 其 實 際 付 出 ， 忽 略 財 團 法 人 之

公 益 本 質 ， 及 與 行 政 機 關 之 差 異 性 ， 長 久 以 來 備 受 外 界 訾 議 。 而 財 團 法 人 一 般 職 員

之 進 用 與 敘 薪 ， 亦 缺 乏 合 理 而 明 確 之 規 範 ， 且 因 未 對 退 休 公 務 人 員 設 限 ， 致 使 原 監

督 機 關 之 公 務 人 員 ， 藉 便 於 退 休 之 後 轉 任 財 團 法 人 任 職 ， 支 領 兩 份 薪 資 之 普 遍 現 象 ，

宜 有 適 當 限 制 ， 尤 不 應 使 讓 財 團 法 人 董 監 事 、 執 行 長 等 成 為 酬 庸 行 政 機 關 高 階 人 員

（ 甚 至 黨 務 人 員 ） 之 職 位 ， 而 應 儘 速 建 立 制 度 ， 嚴 予 導 正 。    

綜 上 所 述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提 案 糾 正 ， 送 請 行 政 院 確 實 檢 討 並 依 法 妥 處 見 復 。 

提 案 委 員提 案 委 員提 案 委 員提 案 委 員 ：： ：： 李 伸 一李 伸 一李 伸 一李 伸 一    

林 時 機林 時 機林 時 機林 時 機   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八 月 四 日 


